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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1 月 10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和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

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介绍委员会对安全理事会第 1526(2004)

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报告所载建议

的立场。该报告是根据 2178(2014)号决议第 23 段提交给委员会的。 

 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 

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和第 1989(201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杰拉德·范博希曼(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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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178(2014)号决议第 23段提

交的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所构成威胁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 
 

 一. 导言 
 

 

1. 2015 年 3 月 24 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178(2014)号

决议第 23 段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和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所构成威胁的报

告。委员会谨感谢监测组为完成任务出色地开展了工作。 

2. 自 2005 年 12 月起，委员会确立了对监测组向其提交的每份报告作出反应并

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委员会对这些报告所载建议的立场的做法。 

 

 二. 获得委员会支持的建议 
 

 

3. 跟踪执行情况。监测组建议安全理事会系统地跟踪第 2178(2014)号决议规定

的国际义务执行情况。委员会同意这项建议，将在其主席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提

及此事。 

4. 加强边境管制能力。根据监测组的建议，委员会同意向主管的国际、区域和

次区域组织和捐助方发函，鼓励它们向有关会员国提供更多的财政和技术援助，

目的是加强边境管制能力，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流动。委员会还将发表

一份内容相同的新闻稿。 

5. 有效分享信息。根据监测组的建议，委员会同意致函所有会员国，提醒它们

在国家和国际两级有效分享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信息的重要价值，包括在

可能的情况下及时分享旅客信息、国家警示清单资料、相关分析报告和良好做法。

该信将提议，根据信息敏感程度，会员国可使用各种渠道，如情报、执法、军事

或其他双边渠道。该信还将鼓励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开放利用多边工具，

例如国际刑警组织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数据库。 

6. 鼓励新的列名。根据监测组提出的建议，委员会同意致函所有会员国，鼓励

会员国根据第 2161(2014)号决议的规定，按基地组织制裁制度提出对在资助、招

募或协助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方面(包括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挥关键作用

的个人和实体进行列名。 

7.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根据监测组的建议，委员会同意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

制定和执行各种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方案，其中强调采取最适合其国家和社会的

预防性办法，并与其他会员国进一步交流和传播最佳做法，包括反宣传。 

8. 返回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鉴于必须成功地促使已放弃恐怖主义的人重

返社会，并尽量减少仍致力于暴力极端主义者构成的威胁，根据监测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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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同意致函会员国，强调为返回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制定筛查和改造方

案的重要性。 

9. 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根据监测组的建议，委员会同意致函会员国，鼓励尚

未这样做的国家按照其国内立法提高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的认识，如在其管辖范

围内经营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金融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提醒它们必须警惕外国

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滥用其产品和服务，并强调指出私营部门能够通过与有关当局

进行积极主动的接触，在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全球威胁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10.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指标。根据监测组的建议，委员会同意致函会员国，

鼓励它们与所有有关的国内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制定“示警红旗”指标，以帮

助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发现并举报可能存在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11. 滥用非营利组织、非正式/替代汇款系统和货币实际跨界流动。根据监测组

的建议，委员会同意致函会员国，强调滥用非营利组织、非正式/替代汇款系统和

货币实际跨界流动的风险，提请会员国注意第 2161(2014)号决议第 12 段，并强

烈鼓励会员国执行旨在防止滥用非营利组织、非正式/替代汇款系统和货币实际跨

界流动的有关国际标准，同时努力减轻对通过这些途径进行的合法活动的影响。 

12. 能力建设支持。根据监测组的建议，委员会同意致函安全理事会主席，请安

理会处理会员国在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时可能遇到的具体能力差距，并鼓

励包括联合国反恐中心在内的捐助方向最需要得到帮助的领域和会员国提供能

力建设支持。 

 

 三. 其他建议 
 

 

13. 与因特网服务提供商对话。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与因特

网服务提供商和社交媒体公司进行对话，以探讨如何根据本国法律，制止基地组

织关联者利用因特网和社交媒体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进行宣传、联络和招募。

委员会未能就这项建议达成共识。 

 


